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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技術學院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 

一、時間：民國 99 年 9 月 20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志鵠樓四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春源  王宇傑  孫茂誠  張玉岑  邱英嘉  于大光  王士榮  胡蒨傑  胡美山 

          林素霞  周美伶  陳淑如  葉佳文  吳郁瑩  蔡瓊萩  王冰如  廖文正  陳天志  

何碧蘭  張琳琳  李慧嫺  方黃裕 

請假人員：蔡泰山  吳傳壽  林秀姿  呂宛蓁  胡雅慧 

列席人員：林世洪  林顯宗  簡仁德 

主席：王春源 

秘書：高  正 

紀錄：廖淑如 

壹、主席致詞（略）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略） 

參、討論提案 

第一案：99 學年度各系師資規劃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視覺傳達設計系、建築系、資工系） 

說  明：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視覺傳達設計系因教學及發展需要，擬自 99 學年度起納入林世洪教師，提請審議。 
二、本案經視覺傳達設計系籌備處 98 學年度第 4 次籌備會議(99.6.25.)審議通過。 
三、林世洪教師原任土環系專任副教授，自 99.8.1 轉任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副教授。 

        建築系 

一、建築系因教學需要，擬聘請土環系謝素蘭老師轉任建築系。 
二、本案經 99.07.21 九十八學年第二學期第六次系教評會討論通過。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資工系 

一、資工系因教學需要，擬聘請資管系藍中賢助理教授轉任資工系。 
二、本案經九十九學年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99.9.17)討論通過。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本師資規劃案。 

 

第二案：財務金融系教師陳香伶老師申請學位升等副教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財務金融系) 

說  明：一、財務金融系教師陳香伶老師於 99 年 7 月 6 日提出學位升等副教授申請。 
二、陳老師已於 99 年 6 月取得博士學位。 
三、本案經由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審核通過。(99 年 8 日 26 日) 
四、陳老師論文外審結果分別為 90 分、88 分、85 分、82 分，符合升等副教授要求。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陳香伶老師申請學位升等副教授案。 

 

第三案：資訊工程系教師董炳信申請學位升等副教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資訊工程系) 

說  明：一、資工系董炳信老師於99年7月15日提出學位升等副教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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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老師於 99 年 6 月於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博士班畢業。其自 81 年 2 月到職本校服

務，迄今已屆滿 18 年。 
三、董老師近三年教學服務成績平均為 83.83 分，符合本校「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獲准進修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及具有學位論文

之規定。 
四、本案經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7 月 15 日)。 
五、董老師論文外審結果為 80 分、80 分、75 分及 75 分，符合學位送審副教授資格。 
六、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董炳信老師申請學位升等副教授案。 

 

第四案：應用外語系林宜芳老師申請升等助理教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應外系) 

說  明：一、林老師自 91 年 8 月至本校服務至今 8 年 
二、林老師近三年教學服務成績平均為 83.48 分，符合本校「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聘任

及升等審查辦法」中一般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及著作送審論文

篇數規定。 
三、林老師學位外審結果為 87 分、85 分、83 分、83 分，符合學位升等規定。 
四、林老師之升等案已於 99 年 7 月 29 日經通識教育中心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7 次中

心教評會審議通過。 
五、因課程及教學需求，經 99 年 9 月 8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教評會決議通過，本學

期林老師轉任應用外語系；本升等案經 99 年 9 月 16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

應外系教評會通過。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林宜芳老師升等助理教授案。 

 

第五案：機械系教師郭家全申請學位升等副教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系) 

說  明：一、機械系郭家全老師於 99 年 8 月 12 日提出學位升等副教授申請。 

二、郭老師已於 99 年 7 月於中原大學博士班畢業。其自民國 78 年起至本校服務，迄

今已屆滿 21 年。 
三、郭老師近三年教學服務成績平均為 85.47 分，符合本校「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獲淮進修老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及具有學位論文

之規定。 
四、本案經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8 月 17 日)。 
五、郭老師論文外審結果為 90 分、88 分、85 分及 80 分，符合學位送審副教授資格。 
六、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郭家全老師升等副教授案。 

 

第六案：機械系柯鎮波老師申請學位升等副教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系) 

說  明：一、機械系柯鎮波老師於 99 年 7 月 29 日提出學位升等副教授申請。 

二、柯老師已於 99 年 6 月於國立中央大學博士班畢業。其自民國 70 年起至本校服務，

至今已屆滿 28 年以上。 
三、柯老師近三年教學服務成績平均為 79.37 分，符合本校「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獲淮進修老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及具有學位論文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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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經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9 年 8 月 5 日)。 
五、柯老師論文外審結果為 89 分、88 分、85 分及 80 分，符合學位送審副教授資格。 
六、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柯鎮波老師升等副教授案。 

 

第七案：擬撤銷材纖系王冰凝老師進修案。 

                                                 (提案單位：材纖系、教務處) 

說  明：一、王冰凝老師於 99 年 4 月 29 日經材纖系 98 學年度第四次系教評會申請通過，自 99

學年度起至開南大學運輸觀光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觀光休閒組進修碩士學位，並經

本校 99 年 7 月 21 日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七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王老師因個人因素辦理休學，擬申請撤銷進修案。 
三、本案經 99 年 9 月 16 日材纖系 99 學年度第一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撤銷王冰凝老師進修案。 

 

肆、臨時動議 

 

散  會(12 時 50 分) 

 

 

紀  錄 

 

主  席 

 


